
 采购需求说明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项目为锡宜高速、城际铁路林带养护项目（2026-2029年），养护面积约100.5万平方米。

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含监狱型企业、残疾人企业），不做价格扣除。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城市绿化条例》《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287-2018）《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规范及分级标准》《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植物养护技术规定（试行）》《无锡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惠山区城市绿化建设管理工作实施意见》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江苏省和无锡市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相关文件规定，如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规相抵触按国家法规执行，合同作业期间如有新规范按新规范执行。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项目概况：锡宜高速、城际铁路林带养护项目（2026-2029年）
2.采购范围：洛社镇人民政府镇级管理范围内的绿化养护，养护面积约100.5万平方米。
3.质量标准：合格标准，《惠山区绿地养护等级“常态化”（三级）作业标准》。

4.服务期：3年，合同一年一签，根据上一年养护考核情况决定是否续签下一年度合同，合同签订日期以原合同终止日期开始。

5.安全要求：安全要求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无安全责任事故。

6.考核及评分标准：《惠山区绿化养护常态化（三级）考核评分表》《洛社镇绿化养护考核办法》《洛社镇城市园林绿化植物养护技术规定》。
四、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采购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以及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服务的考核及验收结果。考核及验收情况作为支付服务款项的依据。
五、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日常养护内容：绿地保洁，乔灌木、球类、色块、绿篱等修剪、施肥及病虫害防治，绿化隔离带喷水除尘，草坪管理等。

2.做好详细的养护台账，建立养护档案，并按时做好月度养护工作完成情况表，按采购人要求及时上报。

3.应按采购人提出的对各种管理的要求落实各项措施，根据招标文件落实养护人员，并报惠山区洛社镇公用事业科办公室备案，如有变更，报采购人同意后应及时上报变更情况。采购人将检查管护人员日常落实情况纳入考核范畴。
4.建立巡视报告制度，每天有专人进行对绿化等设施的巡视，并做好每日巡视记录，于每月28日前报采购人备案。如中标人承包管护绿地的绿化受到偷倒垃圾、非法占用、损坏等，中标人须承担经济赔偿和相关责任。发现养护范围内公用设施等缺损，应在原位置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及时与采购人联系，否则中标人将承担相应责任。采购人对因巡视不到位导致绿地受损事实，给予中标人每次1000元处罚。

（1）巡视中如发现绿化设施损坏，应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如发现人为造成的绿化设施损坏，必须在24小时内书面报告采购人。

（2）巡视中发现绿地内有违章搭建及其它破坏绿化等现象，必须当场予以制止，立即报告采购人，协助做好有关工作，并将处理结果报告采购人。

（3）汛期和台风季节要加强人员值班，随时处理各种情况，确保树木不遮挡交通指示牌及交通安全视线，重要岛头不影响交通行车视线。

5.超出常规养护范围的工作，需提前报采购人审批。中标地段原设施量清单中未纳入的周围相邻绿化（单位绿化或责任管护单位不明的绿化），在该标段交接完毕后5日内书面提交具体位置及设施量清单，经采购人核验纳入经费核算范围，未及时提出的，视作无偿义务养护。

6.及时解决来信、来访，并根据采购人要求及时处理。

7.中标人应依法为所聘用的养护工人员缴纳社保且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因上述人员工作导致的损失及其自身可能发生的损害由中标人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8.按时按量完成采购人交办的110等其他突击性任务和指令性任务。

9.加强法定节假日的正常养护维修工作。

10.中标人抽调必要的人员和设备、工具，作为抢险救灾的中坚力量，原则上负责各自养护标段范围内绿地的抢险救灾，但对局部性严重自然灾害，惠山区洛社镇公用事业科办公室可对各抢险队伍进行合理调配，以集中精力解决严重的灾情。

11.中标人应按照养护面积组织相应数量的抢险救灾队员，救灾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体力好、熟悉绿化业务，老弱病残及女职工不得作为抢险救灾队员，抢险救灾队员应统一着装（工作服），夜间抢险作业必穿反光背心。

12.中标人应储备应急所需的物资，种类包括支撑木棍、绳索、铁丝、竹梯、油锯、高空修剪机、洒水车、水泵、发电机等抢险设备、器械和车辆，应急储备物资使用后要及时予以补充。

13.中标人一旦发现有突发性绿化应急事件发生，都有及时上报的权利和责任，无论事件级别大小，都应在1小时内向惠山区洛社镇公用事业科办公室报告，先期处置过程要做好记录，处理结束后形成书面报告报惠山区洛社镇公用事业科办公室。

14.采购人在合同实施期间进行每年乔木总量3%以内的疏林工程（具体实施疏林方案由采购人审定），中标人组织实施，采购人不再另外增加相关费用。

15.如有移伐树木、占用绿地等事项，中标人应及时负责移伐树木、占用绿地后的绿地修复工作，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16.在承包期内中标人应服从采购人的安排，做好以下的服务工作：

（1）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抢修保养工作；

（2）防汛抗灾期间的汛前、汛期、汛后的各项工作；

（3）养护相关的社会职能工作；

（4）上级布置的突击性活动而发生的各项工作任务；
（5）确保法定节假日的养护维修工作的进行。
17.中标人应服从所在地的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

18.中标人无偿承担防范、杀灭四害等有关规定的义务，所使用的肥料、农药等符合环保标准的要求。
19.中标人必须按采购人确认的进度计划组织养护作业，接受采购人对进度的检查、监督。养护作业实际进度与经确认的进度计划不一致时，中标人应按采购人的要求提出改进措施，经采购人代表确认后执行。因中标人的原因导致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不符，中标人无权就改进措施提出追加款项。

20.养护费用已包含乔、灌木的正常养护修剪费用，如需特殊修剪需用到高空作业车的费用另外计算，不含在本次养护费里。

六、付款方式等：

1.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当年度合同价款的10%预付款，预付款在第一次付款时扣回，如不能完全抵扣，顺延至下一次付款时扣回，直至全部扣回。

2.养护费用按季度支付，先提供服务后支付经费。经检查考核合格的季度养护费用需在下一个养护季度内支付。如养护期内出现重大问题的，甲方有权延期至问题整改到位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

3.每期应支付的款项=当年度合同价/4（即每季度合同价款）-考核扣款。
4.最后一次付款：在合同期满后一个月内，根据合同约定的养护质量标准经甲方验收合格的，一次性支付且按养护质量标准扣除相应费用。考核办法详见合同附件。

七、养护配置要求：

1.为保障养护质量和养护及时性，投标人中标后应在无锡市范围内（不含江阴、宜兴）设置固定养护场所（能满足实施本项目的办公场所、有独立应急物资设备储备仓库，能满足制式专业浇灌水车、卡车等养护专用机械设备停放需要），如投标时不具备的，可提供承诺书，承诺中标后按上述要求设立相应固定养护场所。若中标人无法按投标时承诺提供相应的固定养护处所，不具备履行合同能力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按中标价的2%赔偿采购人损失。

2.人员及机械最低配置要求

人员及机械最低配置要求
	标项
	养护范围
	总面积

（㎡）
	机械配置
	总作业人员数量（含项目负责人）
	其中
	人工费占比标准

	
	
	
	制式专业浇灌水车
	运输卡车
	树叶粉碎机
	绿篱机
	草坪机
	
	项目负责人
	高级技工
	中级技工
	普通作业工人
	

	1
	锡宜高速、城际铁路林带养护项目（2026-2029年）
	1005000
	1
	1
	1
	4
	4
	14
	1
	1
	5
	7
	47%


说明：

（1）绿化技术工人（高级技工、中级技工）一人一证，不得和项目负责人、特殊专业技工、普通作业工人等重复。高级及以上技工可作为高级技工或中级技工配备使用。

（2）拟投入养护作业人员不得高于70周岁，且实际缴纳社保的人数不得低于总投入人数的60%。

（3）不满足以上人员及机械最低配置要求按无效标处理。

3.养护作业标准及考核评分表
（1）作业标准如下表

《惠山区绿地养护常态化（三级）作业标准》
	类别
	常态化（三级）含林带

	行道树
	①无连续3株以上缺株，无死树，补植树木与原树木径级不超过40%。

②树冠完整，叶片叶色基本正常（生长季节）。

③无倾斜树木，枝条不影响行车。④视干旱情况不定期进行浇水，夏季连续15天未下雨需浇水，每次浇水需浇透。

⑤定植5年内的行道树，每年植物休眠期施基肥1次，施肥后及时浇水。

⑥每2年常规修剪不少于1次，保持内膛通风透光

⑦树穴内基本无垃圾及高型杂草。

⑧有病虫害防治措施，蛀干性害虫危害率不超过10％。

	其他树木及色块灌木
	①生长基本正常，树冠基本完整，选留主侧枝基本合理，每两年常规修剪不少于1次，色块灌木每年修剪不少于2次。

②叶色基本正常，有部分黄叶（生长季节）、焦叶、卷叶，有部分虫屎，有被虫咬食的痕迹。

③枝干生长正常，有少量枯死枝，有病虫害防治措施，蛀干性病虫害率不超过10%。

④视干旱情况不定期进行浇水，夏季连续20天未下雨需浇水，每次浇水需浇透。

⑤施基肥在植物休眠期进行，施追肥在植物生长期进行。定植5年内的乔、灌木，每年施基肥1次；色块灌木每年施基肥1次、追肥1次。施肥后及时浇水。

⑥缺株率在6%以下（含6%）。不得连续4棵缺株，补植树木与原树木径级不超过40%。

⑦树穴内基本无垃圾及高型杂草。

	花卉
	①有整体色彩效果，不露底土，覆盖面达70%以上。

②花卉生长基本正常，枯枝败叶清理不够及时，有部分枯枝残花，残花量≤25%。

③适时开花。

④浇水以土壤不板结为准，每年施基肥1次、追肥1次。

	绿篱及地被
	①生长基本正常，有少量枯枝、断枝。

②每年修剪不少于4次，修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③无明显的垃圾杂物。

	草坪
	①生长基本正常，杂草率≤35%，覆盖率达85%以上。

②每年修剪不少于4次，修剪高度不超过12cm，堆料堆场清理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③单块空秃面积不超过0.3M2。

	病虫害控制
	食叶性害虫危害的叶片每株小于15%，刺吸性害虫危害的叶片每株小于30%，蛀干性害虫危害率小于10%，无因病害而引起断枝倒伏现象。

	杂草控制
	无缠绕性、攀缘性杂草。控制杂草高度以不影响景观效果为度。

	环境卫生
	绿地整洁，基本无垃圾。


考核评分表

①绿化管理部门每月对辖区绿化养护工作考核一次，上级部门或相关部门在巡查或督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各类市民投诉、媒体曝光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为月考核依据。

②标准以100分为满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90分为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未达到优秀者，少1分，扣当月养护款的1%，以此类推。

③林带养护按照常态化（三级）考核。

④考核评分表如下表：

惠山区绿化养护常态化（三级）考核评分表

	道路（景点）名称：                      单位名称：                          考核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
	编号
	考核标准
	分值
	扣分标准
	扣分
	得分

	显见性问题
	1
	绿地基本整洁，无枯枝病叶，无垃圾，无明显杂物

（纸屑、果壳、塑料纸、砖 头石块、堆物、堆料、搭棚 等）。
	10
	不符合要求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
	　
	

	
	2
	绿化生产垃圾（树枝、树 叶、草屑等）、水面杂物能日产日清，能做到保洁及 时。
	10
	不符合要求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
	　
	　

	
	3
	侵占绿地、砍伐树木现象及时阻止，及时汇报。
	6
	未及时阻止，每次扣2 分；未及时上报，每次扣 1分，扣完为止。
	　
	　

	技术性工作
	4
	绿地排水坡度恰当，无积水，有排水沟。
	6
	不符合要求每处扣1分， 扣完为止。
	　
	　

	
	5
	树木长势好，枝条健壮，无 枯枝、无死杈；绿地内无死 株。枯枝及时清理。
	8
	不符合要求每处扣1分， 扣完为止。
	　
	　

	
	6
	绿地内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工 作到位，危害状不明显；病虫害较严重时，应及时防治，措施得力。
	6
	危害状明显发现一处扣1～2分；大面积危害扣3- 4分，扣完为止。
	　
	　

	
	7
	灌木、色块、草坪修剪及 时，平面平整，高度统一；冬季树木统一涂白；及时清理杂草。冬季积雪达到6厘米时，必须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打雪。
	8
	发现乱剪或不及时修剪扣 1～2分；凡草坪生长超过平面10cm，色块、绿篱 生长超过12cm未修剪的扣4分；涂白不及时，扣 2分；杂草清理不到位扣 2分，打雪不及时扣2 分，扣完为止。
	　
	　

	
	8
	雨季及时排水，绿地不积水；高温季节及时灌水，叶面喷水；做好台风季节的防护工作。
	6
	发现积水每处扣1分；抗台风、防护工作不到位每处扣1分；植物缺水影响生长或死亡扣4分，扣完为止。
	　
	　

	
	9
	按苗木长势情况施基肥，做到及时、保质保量；树木、草坪、地被要按要求施追肥1～2次。
	8
	少施一处扣3分；施肥不足或不按要求施肥扣2分，扣完为止。
	　
	　

	管理标准
	10
	绿地管理制度全面落实，档案资料完整、详尽；根据绿地质量标准，制订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及年度养护计划；按月上报养护计划及上月工作总结。
	6
	记录不全及内容乱记不真实扣2分；不及时上报月养护计划扣3分，扣完为止。
	　
	　

	
	11
	配足养护人员，按照技术操作规程工作；工作人员统一着装；在规定时期内及时做好甲方下达的任务。


	6
	不按规程作业，人员不足，每发现一次扣1分；无人员扣3分；着装不统一扣1分；无故拖延任务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
	　
	　

	
	12
	按照《限期整改通知单》要求，及时整改到位。
	10
	未整改到位每次扣5分，扣完为止。
	　
	　

	
	13
	上级部门批评、市民投诉。新闻媒体曝光等方面的问题。
	10
	被上级部门批评，市民投诉、新闻媒体曝光属养护单位责任的一次扣5分；在养护标段内但非养护单位责任且已及时上报的不扣分；未及时上报的一次扣3分，扣完为止。
	　
	　

	合计
	
	100
	
	
	


八、其他要求及有关说明：
1.中标供应商应为参与本项目的企业员工购买意外伤害险，并在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向采购方提供证明文件，不提供者采购方有权终止与其的合同并按合同价的2%赔偿采购人损失。

2.除非合同另有规定，报价清单所报的单价和总额价均已包括了实施和完成合同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缺陷修复、管理、利润、税金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以及合同履行期间物价调整等社会风险。投标单位报价时按此作业量进行综合报价，实际养护作业面积按审定后数量按实结算，但中标年综合单价不变。综合单价中包含了草坪冬季养护播撒黑麦草籽的费用。
3.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时，请认真参考本招标文件及其附件。

4.本项目投标总报价包括项目服务期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5.投标人须对采购项目的全部内容进行响应，只报其中部分内容的，为无效报价并不得出现选择性报价。

6.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不在本项目的报价范围。

7.依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本项目中有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的（属于清单中打★品目的），只能选择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进行报价，认证机构详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名录》和《参与实施政府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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